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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摘要：本文就保险经纪公司的组织形式、注册资本、经营范围等问题进行了分 析，论述了保

义务和承担的责任，认为保险经纪公司应当承担善良管理人的任务，并探讨了保险经纪公司的归责

题。

 关 键 字： 

 类    型：其他保险        来    源：互联网 

 正    文：

论我国社会保障筹资方式的改革 

    摘要：本文就保险经纪公司的组织形式、注册资本、经营范围等问题进行了分 析，论述了保

义务和承担的责任，认为保险经纪公司应当承担善良管理人的任务，并探讨了保险经纪公司的归责

题。 

    现代保险业形成以来，保险业从未离开过保险经纪人。随着科技的发展、营销技术的进步，以及

保险领域，保险直销有增加的趋势，但保险经纪人作为保险中介的作为并未削弱。保险经纪人不

且参与保险合同的订立、履行、评估、索赔，其行为对保险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有着重要影响。保

保险市场上的一支生力军，其意义和作用已凸显出来，并已为人们所认识。但人们对保险经纪公司也存在一些不同

识。本文就保险经纪公司的一些问题谈一些自己的认识，以求教于大家。 

    一、关于保险经纪人的组织形式根据我国保险法的规定，保险经纪人是指基于投保人的利益，

订立保险合同提供中介服务，并依法收取佣金的单位。根据《保险经纪机构管理规定》，保险经纪

保监会规定的资格条件，经中国保监会批准取得经营保险经纪业务许可证经营保险经纪业务的单

    其第九条更是明确保险经纪人可以以合伙企业、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形式设立。由上可以看出，我

除了个人以自己名义从事保险经纪的可能。 

    国际惯例看，个人从事保险经纪业务是非常普遍和正常的。我国排除个人从业的理由，有人

中国的国情，处于发展阶段、个人能力有限、承担风险的能力差、诚信体制尚未建立。也有人认为

体的迷信，轻视个人的观念有关。以上理由有一定的道理，但难以令人心服。保险代理人既然允

由同样存在，保险经纪人为什么不允许哪？ 

    二、我国保险经纪公司的注册资本问题注册资本金，是一个公司对外承担责任的物质基础。

本金的要求越高，公司承担风险的能力就越强。 

    考察当今的经济现象，不难看出以下两个明显的趋势，一是对普通公司的注册资本要求是越

交易行为、鼓励创造财富的一切动机和机会。同时，允许采用授权资本制，即公司只要在章程中

立时发行的股本，股东不必认足或缴足全部注册资本，公司即可成立。未发行或未缴足部分，允

或缴足。我国《公司法》修改也是遵循的这种原则和趋势。二是对于金融公司，注册资本金的要求越

降反升，其原因在于金融业关乎社会稳定，稳健经营为上。 

    《保险经纪机构管理规定》十一条 规定，保险经纪机构以合伙企业或者有限责任公司形式

或者出资不得少于人民币500万元；以股份有限公司形式设立的，其注册资本不得少于人民币1000

    而我国《公司法》第23条规定，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不得低于10万元。特定行业的有限责任公司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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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于上述规定的，由法律、行政法规另行规定。《公司法》第78条规定，股份有限公司的注册资

1000万元，注册资本最低限额高于上述规定的，由法律、行政法规另行规定。 

    由此可见，《保险经纪机构管理规定》与《公司法》的规定是冲突的。保险经纪公司采取有限

果适用公司法，10万元的注册资本即为已足，若适用《保险经纪机构管理规定》，则突破了公司法的上述

高达1000万元的注册资本。 

    根据我国《立法法》的规定，下位法不得与上位法相抵触，否则不具效力。在法律层级上，《保

规定》只是一个部门规章，其效力低于行政法规，更低于作为法律位阶的《公司法》，其规定不得于公司法的

抵触。有关主管部门本意提高保险经纪公司的准入门槛和稳健经营，而提高注册资本最低额，初衷可嘉，但不能

法律，因此应当予以修改。 

    三、保险经纪公司超范围经营所签合同的效力问题从立法和实践来看，对经营范围的限制有一

程。在计划经济时代，经营范围不可跨越，企业严限在范围内经营，超范围经营不仅会导致严厉

制裁，而且所签的民事合同也归于无效。经营范围成为企业不可逾越的鸿沟，成为套在企业头上的

确立市场经济以来，对经营范围的限制逐渐采取宽容的态度，在一般情况下，经营范围不仅可由章程

变更，虽然还是登记，只不过是一种确认。在实践中，超范围经营所签合同也不再一律被判为无

险经纪公司的权利义务。在当今经济国家，经营范围是不可能完全放开的，它仍起着规制、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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